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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评估要点

一、总体能力要求

按照同时应对两起突发环境事件的要求，各级生态环境监测

机构的应急监测能力总体上应达到以下标准。

省级：应急监测能力覆盖行政区域内环境风险目标污染物，

能有效应对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，能按照应急监测预案有序统

筹组织多方监测力量，具备指导市、县级开展应急监测的能力,

组织对外支援的能力。

地市级：应急监测能力覆盖行政区域内环境风险目标污染物，

能独立应对行政区域内绝大多数较大以下突发环境事件，能初步

应对行政区域内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，能响应省级调度支援邻

近地市。

县级：应急监测能力覆盖行政区域内环境风险主要污染物，

能独立应对行政区域内一般突发环境事件，能初步应对行政区域

内较大突发环境事件。

近岸以外管辖海域应急监测能力按照省级相关要求执行。

二、应急监测组织管理

（一）应急监测预案

应急监测预案中，应急响应的组织结构和工作程序具有针对

性、指导性和操作性。省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急监测预案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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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包含对地市（区、县）及外省支援队伍的统筹、组织、调度内

容。

（二）组织管理模式

各地应结合地方实际，制定切实可行、运转高效的应急监测

工作机制，各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可参考以下要点进行评估。

1.应急监测工作由独立内设部门负责的，主要评估内容如下：

（1）应急监测专业人员数量满足应急监测日常管理的需要，

应急监测人员队伍的稳定性较强，关键岗位有替补机制。

（2）办公和业务用房面积满足工作需要，业务用房位置和

布局合理，方便应急监测仪器设备的进出库。

（3）承担应急监测的部门无过多与应急监测无关的职能。

应急监测预案中明确其他相关业务室的应急监测工作职责。

2.应急监测工作由非独立内设部门负责的，主要评估内容如

下：

（1）有合理数量人员牵头统筹应急监测的日常管理，具体

牵头负责人的职务为该业务室副职以上，应急监测专业人员不低

于全室专业技术人员的 30%，队伍稳定性较强，关键岗位有替补

机制。

（2）建立完善并切实落实适合该管理模式的应急监测制度

体系，确保日常管理和应急响应机制有效运转。应急监测预案中

明确其他相关业务室的应急监测工作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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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办公和业务用房面积满足工作需要，业务用房位置和

布局合理，方便应急监测仪器设备的进出库。

（三）人员培训及应急演练

各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建立并落实应急监测岗位的培训

制度，定期组织应急监测技术和案例的宣贯、学习、培训。省级

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每年至少对行政区域内组织 1 次应急监测

集中培训。各地应落实《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的意见》

（环办监测〔2018〕40 号）要求，省级每 3 年至少组织 1 次综

合性应急监测演练，地市级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单项或者综合性应

急监测演练。

三、应急监测装备配置

现场快速应急监测能力覆盖行政区域内特征污染物，相关应

急监测仪器的数量和质量满足工作需求，老旧落后的应急监测仪

器设备及时淘汰更新。有清晰的仪器设备管理台账，仪器设备的

自行维护、原厂维保或第三方维护等落实到位。配备了足够的安

全防护、交通载具、户外设备等应急监测后勤保障装备。具备应

急监测资源的数据库和信息化平台，科学智能地开展应急监测日

常管理工作。

四、突发环境事件管理

建立清晰的突发环境事件“一案一册”应急监测档案。典型

及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纳入省级“案例教学”库，形成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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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高的教学材料，用于省级定期组织应急监测技术培训，以及全

国生态环境应急监测经验交流。

五、应急监测经费保障

评估本单位经费保障机制是否满足应急监测工作需要，除保

障日常办公、人员培训、应急监测演练、应急监测装备购买和维

护等基本工作经费，应评估和拓展经费渠道，积极参与生态环境

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增加应急监测横向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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